2018年上半年赤峰学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时间安排
	时间
	单位

	3月23日（星期六）
	医学院

	3月24日（星期日）
	医学院（上午）、口腔医学院（下午）

	3月30日（星期六）
	经济与管理学院

	3月31日（星期日）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午）、生命科学学院(下午)

	4月13日（星期六）
	建筑与机械工程学院

	4月14日（星期日）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上午）

	
	音乐学院（下午）

	4月20日（星期六）
	外国语学院(上午)

	
	美术学院（下午）

	4月21日（星期日）
	文学院（上午）

	
	马克思主义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4月27日（星期六）
	数学学院（上午）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下午）

	4月28日（星期日）
	蒙古文史学院（上午）

	
	体育学院（下午）

	5月11日（星期六）
	师范学院

	5月12日（星期日）
	化学化工学院（上午）、特殊原因未能按时参加学生（下午）

	
	历史文化学院、特殊原因未能按时参加学生（下午）


注：注:根据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精神，在校大学生每年需进行《标准》测试一次，测试成绩存入学生档案。我校规定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的每年成绩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以四年本科2018级新生为例，在校四年需测四次依次为2018年下半年、2019年上半年、2020年上半年、2021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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